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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经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或“甲方”）

与赛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有限”或“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赛石园林将所持有的德宏华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江投资”或“标

的公司”、“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中人民币15,200万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38,000万元的40%）所对应的股权及权益(以下称“标的股权”）转让

给赛石有限，转让价款2.26亿元，股权转让完成后赛石园林将不再持有华江投资

股权，详细内容参见2019年6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出让德宏华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40%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双方于 2019年 7月 29日签署了《关于赛石园林出让德宏华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股权之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现股权交割事项已完成，

受疫情影响，因为乙方未能及时融资到位，造成股权转让款项未能按时支付完成，

其向公司申请延期支付剩余款项，经多次沟通协商，公司提请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股权转让事项延长付款日期至 2020年 9月 29 日，延长期

间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按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 50%收取

利息，同时签署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着“务实及公平”原则，乙方的付款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前付清全部尾款及期间利息费用，在该延长的付款期限内，乙方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前需支付款项 1000 万元，剩余款项 13690 万元及延长期间利

息费用（按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收取利息）于 2020 年 9 月

29日前支付完毕。 

延长期限届满，如果发生再逾期情形（即超过2020年9月29日仍未付清），

则乙方应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计算方式为每日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

直至全部支付完毕）。 

三、公司与上述标的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赛石有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郭柏峰先生控制的公司，该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基于独立、认真、谨慎的立场，对议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对

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了解并就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此次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剩余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交易事项时，未有相关利益关联人员，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剩余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考虑

了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结果，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1、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优化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布局，有利于公司园林板块

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鉴于公司在该延期事项中收取

的利息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能够为公司带来主营业务之外的

额外收入，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会积极与赛石有限沟通，要求尽快归

还上述股权转让款项，保障公司财产安全。 



2、本次剩余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

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3、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之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达成的约

定，可能存在交易对方不能按时支付等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事项

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04月 20 日 


